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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谭洪波  夏杰长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数字产业化规模扩张，

产业数字化态势强劲，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是数字技

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演进的产物。近年来，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正在重塑和创新各类

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以贸易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配置，数字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正在成为

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 

    总的来看，数字贸易既能通过数据流动，加强各产业间知识和技术要素的共享，引领各产业

协同融合，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也能带来颠覆性创新，催生大量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重塑全球价值链。 

    其一，数字贸易推动更多服务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以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

为载体的一系列上下游经济活动组合而成的价值链条，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研发、设计、加工、营

销、售后等，它们通过贸易相互连接，也通过贸易实现价值增值。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在对生产

成本和贸易成本权衡的基础上实施跨区域分工与合作。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价值链上不

同环节之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大大降低了无形服务的贸易成本，促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分

工更加细化并重新组合：一是原有的企业基于对效率的追求分离或外包出更多服务和生产环节；

二是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造出

更多的新服务和新产品，这些新服务和新产品又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和改造原有的价值链；三是一

些原来本地化特征明显的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数字贸

易推动数量更多和范畴更广的服务和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 

    其二，数字贸易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消费者个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不管是在生产性服务

环节还是在加工制造环节，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更多地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占据，中小微

特别是小微企业参与度较低。而数字贸易则会改变这一现象，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

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跨国贸易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越来越能承受各类

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有能力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性化小规模订单。二是数字技术使许多生产性

服务环节可分性提高，原本只能一家企业提供的服务现在根据不同服务的特点可以分包给众多中

小微企业。三是数字贸易推动传统的大规模同质化批量生产向柔性化、定制化与个性化制造发展，

这种制成品具有种类多样化、数量小型化的特点，因此需要众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自身提

供中间服务和加工制造。 

    其三，数字贸易推动全球价值链同时向区域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在数字贸易作用下，价值

链的区域化将主要体现在制造环节上，而全球化则将主要体现在服务环节上。数字技术正驱使一

些制造业向定制化、个性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制造业产品快速及时地送达客户手

中显得更加重要，这无形中对制造业的贸易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使

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下降，数字贸易使制造业对与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间的距

离不再敏感，而对与客户间的距离和产业链安全更加敏感。为了使数字化的服务多跑路而消费者

和有形产品少跑路，制造业往往更加考虑靠近消费者而不再主要考虑靠近生产性服务业等。因此，

在数字贸易推动下，制造业趋向于区域化发展。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技术和知识

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中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与生产往往需要长期积累、试验、探索、总结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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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风险，因此它们的初始投入较大。而数字技术使这些行业的边际服务成本趋近于零，生产性

服务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更加显著。为了服务更多的客户，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借助数字

贸易更倾向于国际化发展。 

    对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建议 

    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技术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顺势发展的

机遇，加快推进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不

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一，以数字贸易为抓手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新的全球价值链。从国内看，长期以来，我国主

要以加工制造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

为了应对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的影响，应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打通国内循环的诸多

堵点，加快构建稳健的国内价值链，以此畅通国内大循环。从国际看，除了继续加强原有全球价

值链的合作之外，应在开放、共享、包容的原则下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特别是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通过跨境电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推动相

关国家积极融入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开拓国际分工的新局面。 

    第二，加大力度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是数字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不管是构

建国内价值链还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都离不开数字赖以存储和传输的物质基础，因此应加

快以 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发

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在于加强“新基建”的规划引导，重在明确发展标

准、统筹规划、监管监督、风险防范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打破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各种

隐性门槛，让社会资本放心、大胆地投入“新基建”领域。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

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带动“新基建”投资。此外，还

要着眼国际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的合作，更多从基

建、产业、金融等方面综合考虑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 

    第三，加快我国各类产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上

还有大量企业仍未实现数字化转型或者说数字化程度不高。为改善这种局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

行业协会应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的培训和宣传；二是数字化过程中

特别是数字化初期，建议政府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中小微企业优惠和扶持；三是鼓励各类互联网

企业在拓展自身业务的过程中带动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第四，大力发展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不管是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还

是以无形服务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的发展都将促进更多的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

务业融入其中。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多取决于其生产性服务业的专

业化和高端化水平。目前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体制机制方

面，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我国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内和对外开放，

构建开放统一、有序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为数字贸易条件下我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

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五，积极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据已经成为一

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相

关企业应共同加快数字贸易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既能保护数据安全、数据隐私，

又能繁荣数字贸易的政策法规，为我国构建国内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和法

制保障。 


